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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試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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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報到處：穿堂(09:00~09:10) 

2. 應考人休息室：103教室    

3. 試教準備室：104教室    

4. 試教教室：106教室 

5. 試教完畢，請到口試休息室-110教室 

6. 口試試場：111教室   

二、 考試程序 

1. 報到：考生請於上午 09：00〜09：10至本校穿堂辦理報到。 

2. 應考人休息室：103教室 

以上將於 09:10〜09:20進行試務說明 

3. 應考人抽定甄選序號作業 09:10〜09:20。 

4. 口試：自 09：30起，請聽候專人按各分科序號依順序帶領至口試試場進行口試。每人口試時間 10分鐘。 

5. 試教準備：自 09:45 起本校試務人員將依應考人甄選序號，自１號起，請應考人等候試務人員帶領，進入試教準備室，抽試教

章節籤範圍及準備。試教準備時間：15分鐘；各科試教將由專人依序號帶領至試教教室 

6. 試教：自 10：00起，按甄選序號，自１號起由專人依序帶領至試教教室進行試教。每人試教時間：15分鐘。 

三、 其他說明 

1. 應考人需持准考證使得進入考場。 

2. 試教及口試時間結束前一分鐘鈴響 1短聲提示，時間結束鈴響 1長聲。 

3. 試教及口試均有專人引導，請勿隨意走動；請務必恪遵上述流程規定，否則以違反考試規則論。 

4. 各科試教現場提供教科用書、粉筆、板擦及投影設備，其餘應試者所需教具、電腦等其他設備，請應考人自備，其器材架設、準

備時間，亦一併計入試教時間內。 

   


